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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土地因具有位置固定與面積有限之

特性，乃有限資源，具有濃厚的公共財

色彩，為促進國家土地之有效利用，國

家會對土地進行各項行政管制。於是，

當人民土地長期處於未辦繼承登記狀態

而遭閒置或他人無權占用時，無異無法

有效使用之，不符土地有效使用原則1。

依據內政部最新統計，截至2022年11月

底，全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有76
萬451筆，面積約1萬7,000多公頃，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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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1個信義計畫區的面積，建物則有3
萬798棟，面積約64萬坪2。土地法第73
條之1（下稱「本條」）自1975年7月24
日增訂，2000年1月26日修正，2022年6
月22日修正為現行條文，該條文之制

訂，符合促進國家土地有效利用之行政

管制的一貫思維，但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終歸屬人民土地財產權，是以本條條文

是否牴觸憲法第15條，一直有所爭議。

本文擬先擱置此違憲疑慮之討論，就本

條第3項優先購買權行使之問題進行探

討。 
關於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標售時，合

法使用人依本條第3項規定行使優先購

買權發生爭議時，依釋字第773號解釋，

認為此等事件性質上屬私法關係所生之

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3。釋字第773
號解釋解決過去本條優先購買權審判權

歸屬問題，可資贊同。 
關於本條之法院判決，許多均著重

審酌個案主張優先購買權者是否為合法

占有人，或著重於個案事實之調查4，然

有部分判決涉及之法律見解，值得進一

步行梳理分析。 

貳、 繼承人不論其本身有無
居住在坐落標售土地上
之房屋內，就房屋占用
位置是否可認係土地之
實際使用人，並得就其

實際使用範圍主張優先
購買權 

按土地法第73條之1第3項明文：「依

第二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前應

公告三個月，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

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

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

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

放棄。」是以，繼承人得就其使用部分，

主張優先購買權。 

次按，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

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第11點規定：「

本條第三項所稱使用範圍，繼承人或其

他共有人使用者，以其實際使用範圍為

準。合法使用人使用者，應以登記或契

約約定為準；登記或契約約定不明者，

依現場實際使用範圍認定；使用範圍有

重複時，以物權登記先後順序及物權優

於債權之原則認定之。前項使用範圍

需辦理複丈、分割者，得由國有財產署

代位申請。合法使用人檢附與被繼承

人所訂之使用權契約書，應經公、認證，

如未經公、認證者，由申請人切結『本

契約書如有不實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

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又按，本條之立法目的，乃強制標

售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時，為兼顧

確保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等有居住事實之現使用人得以繼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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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5，故在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

標售後，使具有使用事實之繼承人、合

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實際使用

範圍有優先購買權，俾使土地之使用與

所有權能合一，以利經濟效益6。 

法院有認為標售土地上建有房屋之

情形，房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如

具有繼承人身分時，不論其本身有無居

住在該房屋內，以及有無將房屋出租或

出借他人使用，就房屋占用位置應可認

係土地之實際（占有）使用人，並得就

其實際使用範圍主張優先購買權；又該

房屋之借用人或承租人，既無土地所有

權與使用權分離之問題，自無主張優先

購買權之餘地。並認為不得爰引立法院

第四屆第五會期內政及民族、司法委員

會2001年4月25日第二次聯席會中，內政

部建議維持原規定不予修正之意見，推

論認為繼承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應以實

際居住使用房屋為限。7意即標售土地上

建有房屋時，房屋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

權人如具有繼承人身分時，不論繼承人

本身有無居住在該房屋內，以及有無將

房屋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繼承人均可

就房屋實際使用範圍主張優先購買權。

因標售土地上建有房屋，有公示之外

觀，與土地上並無任何公示外觀或使用

事實之情形有別，以房屋之所有權人或

事實上處分權來認定其有實際使用之事

實，可資贊同。 

參、 合法使用人就其使用部
分主張有優先購買權，
是否需為直接占有人 

法院有認為本條所謂之合法使用

人，係指基於物權或債權等合法使用權

源占有不動產而言。又依民法第940條規

定，占有土地僅占有人對於該土地有事

實上管領力為已足，與有無積極利用土

地係屬二事8。 
又按，土地稅法第4條第1項規定：

「土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

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

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或田賦：一、納稅

義務人行蹤不明者。二、權屬不明者。

三、無人管理者。四、土地所有權人申

請由占有人代繳者」。本案系爭土地地價

稅總歸戶冊之「使用人或合法繼承人」

欄，原載明「呂○悅」為「管理人」，後

經刪除，另增加「呂○藏」為「繼承人」，

關於增加繼承人呂○藏之理由及依據，

時間久遠，詳細變更時間不可考。又該

總歸戶冊原記載土地管理人為呂○悅，

係澎湖縣政府稅務局依土地稅法第4條

規定，指定當時土地管理人代繳土地稅

賦，嗣於1987年2月後刪除管理人改列繼

承人「呂○藏」為納稅義務人；系爭土

地屬旱地目之農業用地，依法課徵田

賦，依行政院令，自1987年第二期起田

賦停徵（澎湖縣僅開徵一期，於每年10
月開徵實物代金），故於1986年以前，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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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地管理人「呂○悅」名義代繳田賦，

自1987年起以繼承人呂○藏為納稅義務

人，迄今未開徵相關土地稅賦。由此可

知，系爭土地經地政單位、財政單位會

同實地勘查後，認定呂○悅為系爭土地

之管理人，並經地政機關將其列名於總

歸戶冊，嗣稅捐稽徵機關並據以依土地

稅法第4條規定開單指定其代繳稅賦，呂

○悅亦因此代繳稅賦。稽此，呂○悅既

經地政及財政單位實地查明列冊為系爭

土地之使用人，並經稅捐稽徵機關指定

代繳土地稅賦，足認其使用之事實係經

公權力查明確認；且倘其就系爭土地未

具有使用權利，豈會多年毫無異議代繳

稅賦。故而認定主張優先購買權人之父

呂○悅為系爭土地之管理人及使用人。 
系爭土地原登記名義人呂○之繼承

人迄至國有財產署標售系爭土地止，歷

經多年，始終未見其等出面主張呂○悅

或主張優先購買權人就系爭土地並無合

法使用權源，亦未爭執優先購買權人將

系爭土地出租他人為不法，堪認系爭土

地經代管後，呂○現存繼承人已授權或

同意呂○悅或優先購買權人使用系爭土

地，優先購買權人就系爭土地有合法使

用權源。 
得標人雖辯以：伊每日路經系爭土

地，從未見聞系爭土地有人使用，難認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有占有使用系爭土地

之事實云云。惟法院認為承租人基於租

賃關係對於租賃物為占有者，出租人為

間接占有人，此觀民法第940條、第941
條之規定自明。出租人係經由承租人維

持其對物之事實上管領之力，仍係現在

占有人。又民法第940條規定，占有土地

僅占有人對於該土地有事實上管領力為

已足，與有無積極利用土地係屬二事。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現時就系爭土地有合

法使用權源，曾先後於2016年○月○

日、2018年○月○○日將系爭土地出租

予訴外人○○企業有限公司等人使用，

可認被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間接占有

人，其係經由該等承租人而維持對系爭

土地事實上管領之力，仍為系爭土地之

現時占有人9。 
依據上開最高法院與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之見解，認為依據本條所謂之

合法使用人，係指基於物權或債權而得

合法使用權源占有不動產。對於該土地

有事實上管領力為已足，與有無積極利

用土地係屬二事，意即合法使用人只要

其有合法使用權源，縱其未實際使用土

地，亦得主張本條之優先購買權，即著

重在合法使用人是否有合法使用權源，

有合法使用權源其是否積極使用利用土

地則不論。 
然土地長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原登

記名義人之繼承人是否確實僅有判決呈

現之人不無疑義，假使原登記名義人之

全體繼承人果以土地所有權人自居而出

租或出售給第三人，則何以遲遲未辦理

繼承登記與過戶登記。於此情形可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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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即認為主張

優先購買權人為合法使用人，不無疑

義。況本條立法目的，係為兼顧確保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等有居住事實之現使

用人得以繼續居住之權益，故使具有使

用事實之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

有人，就其實際使用範圍有優先購買

權，俾使土地之使用與所有權能合一，

以利經濟效益。上開法院見解，側重「合

法使用人是否有合法使用權源」，而非

「 主 張 合 法 使 用 人 是 否 有 使 用 之 事

實」，是否符合本條立法意旨，有再商榷

討論之空間10。 
本案主張優先購買權人自稱其為合

法使用權人，但出租人未必為土地所有

權人或有權使用人，出租他人之物並非

罕見。「合法使用人是否有合法使用權

源」，應是主張「合法使用人」之優先購

買權人主張權利之前提，但能否行使本

條之優先購買權，還需要符合是否有於

該土地上「使用之事實」。本案並無房屋

建物坐落於標售土地之上，僅以主張優

先購買權人曾將土地出租給他人，即認

為其對標售土地有使用之事實，有再討

論之空間。 

肆、 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
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
權時，如該共有人為
公同共有人之一，行

使 本 條 優 先 購 買 權
時，是否應經全體共
有人同意方得為之 

次按民法第831條、第828條第3項分

別明文：「本節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財

產權，由數人共有或公同共有者準用

之。」「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

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公同共有權利之行

使，除公同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

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

意。又公同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應

經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始得為之（最

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69號、69年度

台上字第1252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法

院有認主張優先購買權人係與其他66位

公同共有人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14分之1，揆諸前開說明，主張

優先購買權人欲就系爭標售案本於系爭

土地共有人身分行使優先承買權，自屬

公同共有權利之行使，依民法第831條準

用第828條第3項規定，應得公同共有人

全體之同意11。意即認為本條所謂其他共

有人，如為公同共有人，則應依民法第

831條、第828條第3項之規定公同共有人

行使優先購買權時，應得公同共有人全

體同意。然此種見解，無非使有實際使

用事實之公同共有人，難以主張本條項

之優先購買權。 
就此爭議法院有不同之見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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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第3項規定，係因本條第1項及第2
項原因而公開標售之土地或建築改良

物，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本

條項規範目的，係為使土地之使用與所

有權能合一，以利經濟效益。本此，本

條第3項所指之其他共有人，自不以分別

共有人為限，包括公同共有人，使共有

人就該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使

用權，逐漸趨於合一。又本條規定之優

先購買權人，係立法賦予其有取得優先

購買權之資格，得行使之權利係優先購

買權，該權利行使既係一種資格，非行

使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公同共有權利，自

無需由公同共有人共同為之，與公同共

有人權利行使無涉12。意即法院認為本條

第3項所謂之其他共有人，不以分別共有

人為限，包括公同共有人，只要其確為

現使用人，即得主張本條第3項之優先購

買權13。此種看法頗值贊同，蓋本條第3
項之立法目的在於兼顧確保有使用事實

之現使用人得以繼續使用之權益，而就

其實際使用範圍給予其有優先購買權，

使土地之使用與所有權逐漸趨於合一，

以利經濟效益。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原登記名義人之繼承人恐有各種問

題致逾期無法辦竣繼承登記而遭標售，

假使限制公同共有人主張本條之優先購

買權需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無非使有

實際使用事實之公同共有人甚難主張其

優先購買權，有違確保有使用事實之現

使用人得以繼續使用之立法目的。 

伍、 如得標人為共有人之
一，則本條第3項之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是否仍得
就其使用範圍主張有
優先購買權 

法院有認為於依本條規定為共有土

地之「應有部分」公開標售時，土地之

共有人得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

權者，應僅限於由第三人標得土地之情

形下，始有其適用之餘地；如所標售之

土地「應有部分」係由土地之他共有人

標得時，既無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

之紛爭，復無礙於土地之利用，認為應

參酌土地法第34條之1，自難認其他未得

標或未參與競標之共有人尚得就他共有

人所標得之土地「應有部分」再行主張

優先購買權之餘地14。 
惟土地法第34條之1立法意旨，於第

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

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目的在簡化

該土地之共有關係。而本條之立法目

的，在於確保有使用事實之現使用人得

以繼續使用之權益，而就其實際使用範

圍給予其有優先購買權，俾使土地之使

用與所有權能合一，以利經濟效益，兩

者截然不同。再者，所有權人未必為現

使用人。有可能得標之所有權人並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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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標售土地。如標售之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上，有其他現使用人，基於本條

立法目的，實不應參酌土地法第34條之

1，率認得標人為共有人時，即排除其他

現使用人之優先購買權。 

陸、 小 結 

  本條係基於土地有效使用原則之行

政管制而制定，則於判斷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是否有優先購買權

時，除先確認其資格外，尚應側重其是

否確有使用土地之事實。其具有資格，

則需進一步審酌其使土地之事實，於其

使用範圍，方有優先購買權。如有使用

事實者為公同共有人，其主張本條之優

先購買權，要屬立法賦予其有取得優先

購買權之資格，並非公同共有權之行

使，無須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方得主

張優先購買權。實務上爭議最多，係主

張其為合法使用人部分。 
  其次，關於是否有實際使用部分，

如其上坐落房屋，法院認為該房屋之所

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確有使用之事

實。但以租賃方式間接占有標售土地，

有法院認為亦可認為有使用之事實，然

是否妥適，待未來法院進一步闡釋。 
再者，縱使得標人為共有人之一，亦不

宜否定現使用人之優先購買權，否則即

有違本條基於土地有效使用原則行政管

制之立法目的；此部分之立法目的與土

地法第34條之1並不相同，應土地法第34
條之1之適用餘地。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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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且其相關法規範多元複雜。從而，土地法學研究、土地法律適用與土地

事務處理上，除理會個別法文意涵外，尤須洞察整體法規範之內容關連與立法

原理及相關問題。本此觀點，本書就土地法關於「私有土地所有權消滅與回

復」、「被徵收土地之收回」等事項之規定，詳細闡釋其立法意旨與法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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